
报价明细表

序

号

货物

名称

品牌及制

造商

是否属于小型

微型（监狱、

残疾人福利性

单位）企业生

产的产品

规格

型号

数

量

单价

（元）

总价

（元）

1

纯电

动洗

扫车

东方红

牌，中国

一拖集团

有限公司

否 LT2450
10

台
69000 690000

2

18 吨

电动

压缩

车

东方红

牌，中国

一拖集团

有限公司

否 LT5181ZYSBEV
1

台
1000000 1000000

3

4 吨燃

油物

料粉

碎车

中联牌，

长沙中联

重科环境

产业有限

公司

否 ZBH5040TWFBJE6
1

台
450000 450000

投标报价人民币小写：2140000.00 元

投标报价人民币大写：贰佰壹拾肆万元整

投标人（企业电子章）：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

注：

1.除投标产品按上表规定格式列示外，投标人可根据本企业投标情况，在

上表列示备品备件、专用工具、安装调试费、技术服务费、培训费、运输费和

保险费等。

2.投标人可根据需要自行增减表格行数。

3.投标人对所报相关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采购代理机构有权将相关内容进

行公示，因弄虚作假导致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


中小企业（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）说明

1、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；如未按要

求提供或相关内容表述不清的或内容不全的，将不予认可。

2、根据财政部、司法部发布的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

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4〕68 号）规定，本项目在评审中对

监狱企业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享受价格扣除政策。监狱企业作为投标

人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(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)

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扫描件，否则不予认定。

3、根据财政部、民政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《关于促进残疾人

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 号）规定，本项目在

评审中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享受价格扣除政策。残

疾人福利性单位作为投标人须提供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，

否则不予认定。

4、投标人对所报相关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采购代理机构有权将

相关内容进行公示，因弄虚作假导致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
5、相关证明资料附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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